
立法會 CB(2)726/05-06(02)號文件 
 

「爭取肢體弱能學校開辦住宿/暫宿服務」關注組 
 

研究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兒童提供寄宿學額、高中教育及 
就業機會有關事宜小組委員會 2005 年 12月 16日會議 

 
立場書 

 
 
 本關注組曾於本年七月廿九日去信教育統籌局，表示不認同張文光議員

在六月廿七日立法會上提出在「新界東」及「新界西」興建兩所大型宿舍

以解決宿位不足及地區分佈不平均問題的建議。教育統籌局亦於本年八月

八日覆信本關注組，表明「現在積極檢討」，以及「在更新現有服務時，我們

必定會與時並進，聽取各有關團體的意見」。我們苦苦期待教育統籌局聯絡我

們一群肢體弱能學童的家長，讓我們一起參與檢討，聽取我們的意見。奈何教

育統籌局一直沒有任何舉動，直至立法會快將與有關團體討論寄宿學額的問

題，教育統籌局才急忙地約見家長代表，於十二月三日的會議中繼續向家長硬

銷「在新界西及新界北興建兩所大型宿舍(每所約有 60 個宿位)」的計劃。

當日大部份出席的家長均清楚表明立場，反對只興建兩所大型宿舍及選址離

校太遠，長期需要復康巴士運送學童往返宿舍，永久連累整個交通運

送系統及浪費公帑。況且，我們不願見到從前詬病的大型宿舍流弊在「舊酒

新瓶」的掩飾下所帶來之老問題又再歷史重演。 
 
 
 本關注組在此重新聲明立場 :  
 
 

1. 我們建議將新規劃兩所大型宿舍的資源(合共約 120 個宿位)，平均分
配給其餘五所肢體弱能學童特殊學校，以開設合乎宿舍資助則例(約
25 個宿位資源，已可聘用合乎宿舍資助則例所指之人手比例)又合乎
成本效益的中型(約 25個宿位)校本宿舍服務，使學童可以在原校或原
區接受寄宿服務，我們建議教統局除了考慮新興建樓宇以作宿舍用途

之外，亦可利用學校附近的空置公屋單位改裝為宿舍，減省浪費政府

公帑為首要原則。 
 

     畢竟要長期使用復康巴士運送學童往返宿舍，仍舊連累整個交通運送

系統及長遠浪費公帑！亦非我所願見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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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強烈反對安排肢體弱能兒童在其他特殊學校 (例如 : 嚴重弱智特殊學校) 
借宿 。 

 
一、因兩所學校(日校與寄宿學校)屬不同的辦學團體，他們的服務對

象、收生要求、辦學方針及理念均不一樣，因此兩所學校未能在

照顧學生方面 (例如 : 起居生活照顧及功課輔導)達成共識，最終

導致學生被疏忽照顧。 
 
二、因兩所獨立的學校，他們的校曆表不會一致，亦不容許借宿生獨

留宿舍，儘管家人病重、缺乏家人照顧之學童，一年實在有不少

日子也不能借宿。 
 
 
 

3. 教育統籌局與社會福利署必須正視肢體弱能學童暫宿的需要，兩個政

府部門不要再｢你推我讓｣，必須攜手合作，協助「求助無門」的學童

過渡危機。 
 
 
 
4. 因現時全港只得九龍一所肢體學校提供七日寄宿，並且已經額滿、供

不應求！教統局應盡快增加七日寄宿服務的宿位名額，使缺乏家人照

顧的學童可在宿舍留宿七天。 
 
 

5. 因現時全港肢體學校宿位行將爆滿！所餘無幾！教育統籌局必需與各

部門協商加快審批興建校本宿舍，使有需要住宿服務的學童得到幫

助。 
 
 
 

二零零五年十二月十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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